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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1

修正式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爭論

Q1. 辯論主義之意義與內涵1？

辯論主義（提出原則）是指構成裁判基礎資料的「事實與證據」，應由當

事人負主張與提出之責任。傳統意義下之辯論主義（古典辯論主義）包含以下

三個命題：

一、 第一命題

 因事實之主張為當事人之責任而非法院之責任，故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，

法院不得將其採為裁判基礎。

二、 第二命題

 當事人間無爭執之事實（自認、擬制自認），法院應逕將其採為裁判基

礎，不得作出與當事人無爭執之事實相反之認定。

三、 第三命題

 因證據之提出為當事人之責任而非法院之責任，故當事人間有爭執之事

實，若當事人未提出證據，法院不得依職權調查。

Q2. 修正式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意義與區別？

辯論主義雖然具有建構民事訴訟法理之基礎地位，但隨著法官闡明義務加

強、真實義務及完全義務之立法（民訴§195）與學理發展之趨勢，某程度已遭

到動搖。對於其基本內容發生更直接衝擊者，包括：職權探知主義之採取及非訟

化現象、顯著及公知事實之職權審酌性、依職權命當事人到場及提出文書之可能

性、依職權調查證據之可能性及依職權審酌事項等2。於此種修正下，我國民事

訴訟法究是採取修正式辯論主義或協同主義？兩者內容有何不同？即有爭議。

1 劉明生，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，2019年10月，頁76、79-81。
2 姜世明，民事訴訟法基礎論，2018年9月，頁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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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修正式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意義
1 修正式辯論主義
 我國法原則上採取辯論主義，即事實與證據之提出當事人有主導權與責
任，例外則透過法院闡明義務、真實義務與完全義務以及法院職權調查證

據予以補充與修正。該等補充與修正，僅係補救辯論主義之不足，並不觸

及辯論主義之核心內容，亦無法取代辯論主義之地位而改採協同主義。無

非是藉由此等補強「助益當事人可正確且迅速行使其於辯論主義方面之所

有主導權」及「克盡當事人之訴訟促進義務並更加強化其於辯論主義方面

之自己責任」3。

2 協同主義
 原則上當事人負有提出事實及證據之責任；惟為追求值得當事人信賴之真
實，民事訴訟之事實審理應致力於防止發現真實及促進訴訟之突襲，平衡

兼顧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，而在此二利益之平衡點上協同當事人發現、確

定「真實」。為達上開理念，新法更加強法院與當事人間之分工合作，不

僅課予當事人迅速進行訴訟及事證提出之協力義務，並加強法院實體及形

式之訴訟指揮權，甚至加重並擴大其闡明義務之範圍。因此程序中，當事

人係於可預見法院審理活動之情況下，衡酌其程序利益或實體利益之輕

重，自行決定要否或如何提出事證，法院亦係於當事人受充分之聽審請求

權保障之程序下，認定事實、尋求、發現、適用法律。故將程序上採用之

辯論主義謂之協同主義亦屬無妨4。

二、 修正式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區別
1 就事實主張5而言

1. 修正式辯論主義6

3 姜世明，當事人程序或法官的程序？─對於修正辯論主義、協同主義論爭之若干提示，
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第一卷），2017年5
月，頁51-52；劉明生，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研究，收錄於：民事訴訟之程序法理與確
定判決之效力及救濟，2016年8月，頁102、110-111。

4 邱聯恭，程序選擇權論，2000年9月，頁103、108-109；邱聯恭，在第39次民訴法研究會
之會後補註4，民事訴訟法之研討4，1993年12月，頁223-224；許士宦，集中審理制度之
新審理原則，收錄於：集中審理與審理原則，2009年4月，頁146。

5 詳細討論請參〈第十一章、Section1、爭點3〉。
6 姜世明，當事人程序或法官的程序？─對於修正辯論主義、協同主義論爭之若干提示，
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第一卷），2017年5
月，頁47-50、52。



1-4 爭點 HERE 民事訴訟法

⑴ 法院職務上已知事實不包含法官從本案證據資料依心證形成而得知

之事實，亦不包含法官私知。

⑵ 公眾周知及職務上已知之事實，於給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時得依職

權審酌。

⑶ 經法院闡明後，當事人仍不主張該事實，為維持辯論主義第一命題

之核心內容，法院不得依職權審酌。

2. 協同主義7

⑴ 法院職務上已知事實包含法官從本案證據資料依心證形成而得知之

事實。 

⑵ 公眾周知及職務上已知之事實，於給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時得依職

權審酌。

⑶ 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，如經法院於程序上予以預告而不致對當事人

發生突襲者，除非兩造均表意不予主張，否則法院可依職權審酌。

2 就事實自認而言

1. 修正式辯論主義8

 原則上當事人自認之事實對法院發生拘束力，縱認係違反真實之自

認，法院亦應予以尊重，不得依職權調查該事實之真偽；惟若係為詐

害第三人、違反公知之事實或客觀上顯著之事實，不在此限。

2. 協同主義9

 原則上當事人自認之事實對法院發生拘束力，縱認係違反真實之自

認，法院亦應將其採為裁判之基礎，不得就當事人所自認之事實再行

調查證據；不過，若自認前法院已經調查證據而形成與自認內容相對

立或不一致之判斷結果，為防止突襲性裁判，法官應適度闡明並給予

當事人辯論之機會。

7 邱聯恭，程序選擇權論，2000年9月，頁100-103。
8 姜世明，當事人程序或法官的程序？──對於修正辯論主義、協同主義論爭之若干提示，
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第一卷），2017年5
月，頁50、53。

9 邱聯恭，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3，2017年，頁3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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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就證據提出10而言

1. 修正式辯論主義11

⑴ 民訴§288除依事件類型（如公益、武器不對等、醫療、公害等）

有裁量權縮減至零而「應」依職權調查證據外，法院僅於依當事人

之證據聲請無法得心證且必要時，始「得」依職權調查證據，故法

院不負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。

⑵ 人證不得職權調查。

2. 協同主義12

 民訴§288所謂依職權調查證據，應以各該事件所涉公益維護性強弱為

裁量標準分別處理，若事涉公益、武器不平等之事件等，法院具有調

查之裁量權；惟非屬上開事件，法院應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

若其不欲法院介入調查證據，原則上應尊重當事人之意思。

4 就法討論義務13而言

1. 修正式辯論主義14

 民事訴訟法僅要求法官闡明當事人所忽略之重要觀點與事實觀點，並

賦予當事人發表意見之機會，並不以進行法討論為必要。

2. 協同主義15

 法官應協同當事人尋求「法」之所在，以避免法官片面解釋法律，造

成法律適用上之突襲，故應使兩造互相辯論或與法官進行法之討論。

10 詳細討論請參〈第十一章、Section1、爭點5〉。
11 姜世明，相煎何太急—從部分最高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第288條適用之妥適性談起，月
旦裁判時報第47期，2016年5月，頁36-38。

12 許士宦，民事訴訟法(下)，2019年1月，頁34-35。
13 詳細討論請參〈第十章、Section1、爭點1〉。
14 劉明生，法討論義務之研究，法令月刊第61卷第8期，2010年8月，頁94-95、97-99。
15 許士宦，民事訴訟法(下)，2019年1月，頁49-53。




